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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股东改制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。 

 

2007 年 7 月 31 日，本公司接控股股东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中材总公司”）的通知，根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的《关于设立中

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》（国资改革[2007] 651 号文），及国家工商行政管理

总局颁发的《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》，公司实际控制人中国中材集团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中材集团”）引入泰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等六家股东，将中材总公司

改制设立为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材股份”）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 

一、改制前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

1、改制前控股股东的情况 

公司名称：中国非金属材料总公司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谭仲明 

    注册资金：人民币 81,864.9 万元 

    企业类型：全民所有制企业 

经营范围：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无机非金属材料应

用制品的设计、生产、销售(国家有专项专营规定的除外)；工程总承包；工程勘

测、咨询、设计、监理；公路工程、工业与民用建筑工程施工；建材行业的线路、

管道、设备安装；组织矿山、土石方工程的承包及非金属矿物制品工业专用设备

和建筑用钢结构架的研制；爆破拆降工程的设计；承包国外和境内外资建材工程

项目；上述项目所需的设备和材料出口；对外派遣本行业的工程、生产及服务的

劳务人员。 

改制前，中材总公司持有本公司股份 71,506,800 股，持股比例 47.67%。 

2、公司实际控制人情况 

    名称：中国中材集团公司 

    企业性质：国有企业 

    法定代表人：谭仲明 



    注册地址：北京市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 号 

    主要办公地点：北京市西直门内北顺城街 11 号 

    注册资本：人民币 167,184.60 万元 

    主营业务：非金属材料及合成材料(包括玻璃纤维、玻璃钢复合材料、人工

晶体、工业陶瓷、水泥及制品、混凝土、新型墙材)的研究、开发、设计、生产、

工程承包；非金属矿产品及制品的开采、加工；上述材料工程项目的投资管理；

资产重组及行业收购、兼并、转让的咨询；资产受托经营；承包境外建材及非金

属矿工程和境内国际招标工程；对外派遣实施上述境外工程的劳务人员；汽车的

销售(只限于本系统，小轿车在本系统计划内调拨供应)。 

    改制前，中材总公司为中材集团所属全民所有制企业。 

二、改制设立中材股份的基本情况 

实际控制人中材集团以经评估后的净资产约人民币 23.934 亿元出资，其他

六家股东泰安市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泰安国资”）、中国信达资产

管理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达”）、华建国际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华建国际”）、

新疆天山建材（集团）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天山建材”，天山建材为中材

集团实际控股的公司，中材集团持有其 47.31%的股份）、北京金隅集团有限责任

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金隅集团”）和淄博高新技术风险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“淄博高新”）分别以股权或现金出资，出资总额共 382,282.82 万元，按约

65.3966%的折股比率进行折股。改制后的中材股份注册资本为 250,000 万元，其

中，中材集团占注册资本的 62.61%，其他股东持股比例为泰安国资 12.97%、信

达 12.79%、华建国际 5.23%、天山建材 2.70%、金隅集团 2.62%、淄博高新 1.08%。 

由中材总公司改制后的中材股份基本情况如下： 

公司名称：中国中材股份有限公司 

法定代表人：谭仲明 

注册资本：25 亿元 

公司类型：股份有限公司 

经营范围：许可经营项目：对外派遣实施境外承包工程所需劳务人员（有效

期至 2009 年 12 月 31 日）。 

一般经营项目：无机非金属材料的研究、开发、生产、销售；无机非金属材

料应用制品的设计、生产、销售；工程总承包；工程咨询、设计；进出口业务；



建筑工程和矿山机械的租赁及配件的销售；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咨询、技术服

务。 

 

三、对本公司的影响 

1、本次改制完成后，本公司控股股东中材股份持有的本公司股份数量不发

生变化，公司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化，仍为中材集团。 

2、本次改制完成后，中材股份与本公司能够在人员、资产、财务等方面分

开，本公司具有独立经营能力。 

3、本公司与中材股份及关联方可能存在的关联交易，将严格按照法律、法

规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遵循“公开、公平、公正”的原则进行处理，不会

损害本公司其他股东的权益。 

 

     特此公告。 

    

 

 

   

中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二○○七年八月三日 

 

 


